
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109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以下簡稱科發基金)109年度預算案編列基金來源390億3,214萬8千元，較108年度預算數增加7億3,387萬4千元（增幅1.92%）；基金用途422億9,743萬2千元，較108年度預算數增加17億7,915萬8千元（增幅4.39%）；本期短絀32億6,528萬4千元，較108年度預算數增加短絀10億4,528萬4千元（增幅47.08%）。謹就科發基金109年度預算案評估如下： 
九、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報告公開時效容待研謀改善，以利研究成果之交流及分享

科發基金109年度預算案「推動整體科技發展計畫」編列捐助、補助與獎助費用347億5,428萬2千元，扣除補助跨部會署執行之科技計畫21億4,728萬1千元後，多為補助國內大專校院及經科技部認可之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學術研究等，研究執行期滿應繳交成果報告。經查：
(一)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原則於執行期滿3個月內公開，惟得延後公開，最長之延後期間為2年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報告，原則應於執行期滿後3個月內立即公開，而涉及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其他智慧財產權或論文尚未發表者，得延後公開，除科技部同意之特殊情形外，最長延後期間以計畫執行期滿日起算2年為限
。
(二)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於最長延後期間2年公開者有增加趨勢，約占6成

科技部101年度至107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執行結束後選擇立即公開者僅占27.28%，延後1年及延後2年公開者各占10.98%及61.67%，延後2年公開占比最高並超逾半數以上，且占比由101年度之59.43%，增加至107年度之63.43%(詳附表1)。

附表1：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報告選擇公開情形

單位：%

	年度
	應繳交件數
	立即公開件數
	延後1年
公開件數
	延後2年公開件數
	延後超過2年公開件數
	其他未公開件數

	101
	100.00 
	26.95
	13.60
	59.43
	0.00
	0.02

	102
	100.00 
	27.99
	12.05
	59.91
	0.00
	0.05

	103
	100.00 
	26.05
	10.65
	63.29
	0.00
	0.01

	104
	100.00 
	26.68
	11.18
	62.09
	0.00
	0.04

	105
	100.00 
	28.66
	9.14
	62.16
	0.00
	0.04

	106
	100.00 
	27.51
	8.89
	63.42
	0.00
	0.18

	107
	100.00 
	23.88
	9.70
	63.43
	0.00
	2.99

	合計
	100.00 
	27.28
	10.98
	61.67
	0.00
	0.07


※註：1.資料來源，科技部提供，本報告整理。

      2. 107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如未辦理展期，須於108年10月底前繳交，目前尚未達繳交期限。

(三)為強化研究成果報告之交流及分享，允宜審酌及改善現行公開方式

1.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規定
，研究報告應主動公開，公開或提供有侵害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第10點：「各機關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所定情形外，應於委託研究計畫結束後4個月內將委託研究報告2份及電子檔函送國家圖書館辦理寄存，供公眾參考使用。」綜前規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報告原則上應主動公開，並應於計畫結束後4個月內函送國家圖書館辦理寄存，供公眾參考使用。

2.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之本質同於委託研究計畫，均為運用政府資源從事具研究性質之計畫，主要差異僅在委託研究計畫係政府機關依業務需要委託研究，而補助研究計畫多由研究機關自行提出申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明定，除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外，原則各機關應於計畫結束後4個月內公開委託研究報告，並無延後公開之選擇。

3.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給予報告公開之緩衝期限，雖有其專利保護、技術移轉、待資料累積以發表具影響性之成果、延伸研究等實際需要之考量
，惟研究成果報告多數選擇延後公開，且有逐年增加趨勢，容未盡符合研究成果報告原則應於計畫期滿3個月內公開規定，亦恐不利重要且具時效性之研究成果即時分享及交流。

綜上，科技部101年度至107年度各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於最長延後期間2年公開者約占6成，且呈增加趨勢，鑒於該等研究報告係政府挹注經費所得之成果，允宜衡酌相關研究報告公開時效性，俾利研究成果分享及交流。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19點：「申請機構應督促計畫主持人於研究計畫執行期滿後3個月內至本部網站線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及出國心得報告等電子檔：(一)研究成果報告除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外，應依下列情形公開：1.報告摘要：應立即公開；其涉及專利申請、技術移轉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等，而不宜對外公開部分應不予列入。2.報告全文：應立即公開。但涉及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其他智慧財產權或論文尚未發表者，得延後公開，最長以計畫執行期滿日起算2年為限，惟情形特殊報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下列政府資訊，除依第18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主動公開：…。五、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前項第5款所稱研究報告，指由政府機關編列預算委託專家、學者進行之報告或派赴國外從事考察、進修、研究或實習人員所提出之報告。」同法第18條：「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六、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


�詢據科技部表示，為兼顧學術自由並落實政府資訊公開，綜整考量專利保護、技術移轉、資料累積以發表具影響性之成果、延伸研究等實際需要，而給予公開成果報告之緩衝期限，以利研究成果之後續應用，從而促進知識之正向擴散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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